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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池（宜州）西过境线公路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项目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广西新发展交通集团有

限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9 日组织召开了河池（宜州）西过境

线公路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。验收组

（名单附后）现场检查了项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，听取

了建设单位、设计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施工单位、验收调查单

位等相关单位对项目建设情况的汇报，查阅了《河池（宜州）

西过境线公路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》等资料，经研讨，

形成意见如下：

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地点、规模、主要建设内容

河池（宜州）西过境线公路位于广西河池市宜州区境内。

项目路线起点位于宜州区德胜镇全村附近，设置全村枢纽互

通式立交与 G78 汕头至昆明高速公路及融水至河池高速公

路相接，路线经河池市宜州区怀远镇、同德乡、北牙瑶族乡、

北山镇，终点位于河池市宜州区石别镇沙坪村附近，顺接梧

州-乐业公路(鱼峰至宜州段)。

公路路线全长 45.441km，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，

K0+000~K27+700 路基宽度 26m、设计速度 100km/h，

K27+700~K45+441.322（终点）路基宽度为 26.5m、设计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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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 120km/h，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。

项目共设置桥梁 5845.5m/20座（不含互通、服务区主线

桥梁），其中：大桥 5192m/11座，中桥 653.5m/9 座；隧道

5108m/4座；全线共设置互通式立交 3处，其中全村互通为

枢纽互通式立交，匝道收费站 2处，服务区 1对，管理区 1

处（与北山收费站合建）。

（二）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

2021年 7月 8日，河池市生态环境局以河环审〔2021〕

30号文批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。

2023年 1月 4日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以桂交行

审〔2023〕7号文批复项目的两阶段施工图设计。

项目于 2022 年 9 月 7 日正式开工建设，至 2024 年 12

月 6日项目交工通车试运营。

（三）投资情况

项目概算投资 56.8928亿元，直接环保投资为 2751.3万

元，约占工程总投资的 0.48%。

（四）验收范围

项目验收范围为主线、互通及沿线设施（不含服务区加

油站）。

二、主要变动情况

项目实际建设性质、规模、地点与环评阶段总体一致。

对照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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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5〕52号）附件中《高速公路建设项目

重大变动清单》，经核查，项目未发生重大变动。

三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

项目环境保护措施及运行管理情况总体符合环评和环

评批复要求。

（一）生态

项目评价范围内不涉及任何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等

生态敏感区，不涉及古树名木，对调查范围内的保护植物采

取原地保护措施。

项目实际使用取土场 3处、弃土场 23处、临时堆土场 3

处、施工生产生活区 19 处。施工结束后，施工单位根据原

用地类型对临时场地进行了复垦。

项目实施了景观绿化及水土保持措施，植被生长情况良

好。项目建设了边沟、排水沟、截水沟、急流槽、桥梁排水

管等排水设施，公路排水系统较完善。

（二）水环境

项目桩号 K20+665~K21+265 临近同德乡同德社区龙顿

水源地二级保护区，不涉及穿越，公路边界线距离其二级保

护区边界线最近距离约 17m，距离其一级保护区边界最近距

离约 580m。上述路段实际走向和建设内容与环评阶段一致。

施工期：生产废水经收集、沉淀处理后回用；临时占地

及材料堆放远离河岸设置，并设置有遮盖措施；施工生活污

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农林施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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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营期：项目沿线服务区、收费站等附属设施配套建设

了地埋式污水处理站。附属设施产生的生活污水经处理达到

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一级标准后排入边沟，

再进入周边的农灌系统。

（三）声环境

施工期：施工单位使用低噪声施工机械，通过合理安排

施工时间、分散布置施工机械等措施减缓施工噪声影响。

运营期：项目主线避让了城镇和大型村庄，采取噪声相

对较小的沥青混凝土路面以减小对沿线敏感区的影响。项目

沿线敏感点普遍自行安装铝合金玻璃窗，项目实际建设声屏

障总长 2833 延米。

（四）环境空气

施工期：施工单位采取了定期洒水降尘、密闭运输散装

建筑材料、对材料堆场进行遮盖等防尘措施。

运营期：隧道按要求配套了通风设备。服务区、收费站

使用的能源为电能和天然气，食堂已配套油烟机，食堂油烟

经过滤后通过烟气管道引至楼顶达标排放。

（五）固体废物

施工期：施工单位已将项目废弃土石方运至弃土（石）

场堆放，施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

置。

运营期：服务区、收费站等沿线设施设置有生活垃圾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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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装置，生活垃圾收集后定期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。路

面区域由养护人员进行清扫。沿线服务区修理车间目前均尚

未运营，项目已设置危废贮存设施，后续产生的废矿物油等

危险废物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。

（六）环境风险

项目在临近同德乡同德社区龙顿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路

段设置了防撞护栏、警示标志牌、限速标志牌和应急联系告

示牌等环境风险防范设施。

项目运营管理单位成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机构，

制定了《河池（宜州）西过境线公路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

并配备了环境风险应急物资。

四、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和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

根据《河池（宜州）西过境线公路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

查报告》及现场核查表明：

（一）生态

项目生态影响主要发生在施工期。项目施工期对自然生

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，但在采取严格控制作业范围、加强

植被恢复、强化水土保持措施等避让、减缓、恢复措施后，

公路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较轻，产生的破坏得到了有

效恢复。

（二）水环境

验收期间，龙江河各项水质监测因子的监测值均满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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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838-2002）Ⅲ类水质标准要求。

同德乡同德社区龙顿水源地取水口各项监测因子的监

测值均满足《地下水质量标准》（GB 14848-2017）中Ⅲ类标

准的要求。

验收期间，北山服务区、同德收费站、北山收费站污水

处理站出水水质满足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8978-1996）

一级标准。

（三）声环境

在现有车流量和降噪措施条件下，调查范围内声环境敏

感点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相应类别标准

限值要求。

（四）环境空气

验收期间，环境空气代表性监测点的 NO2日均监测值满

足《环境空气质量标准》（GB3095-2012）二级标准要求。

（五）固体废物

施工期和试运营期间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了妥善处

置。

（六）环境风险

项目全线按要求设置了相关风险防范设施，制定了突发

环境事件风险应急预案，满足项目环境风险防范的要求。

五、验收结论

河池（宜州）西过境线公路环保审批手续齐全，在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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